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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區動就《有關纏擾行為的諮詢文件》的回應及建議 

 

1. 青年區動簡介 

 

青年區動（簡稱「區動」）乃全港少數跨地區的青年政策研究組織之一，於 2010

年由多位對香港社會充滿理想和熱情的青年知識分子創立。 

 

區動專門針對香港的青年文化、青年政策及青年事務作出專業、認真的調查和研

究，並定期發表報告，加深社會大眾對時下青年人的正確認知，推動香港人關注

青年事務，以及推動落實有利青年人的政策。 

 

另一方面，青年區動亦鼓勵青年人多了解社會，及為青年人參與社區活動提供一

個多方面的平台，讓他們學以致用，親身體驗貢獻社會、貢獻國家的使命和喜悅。 

 

區動是一個精英組織，所有會員均需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和考核，確保他們在學術

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符合本會的要求。 

 

2.  回應及建議 

 

針對纏擾行為立法，區動現帶出以下幾點： 

 

(a) 網絡欺凌／纏擾行為 

 

現行法例下，網絡使用者（網民）持續在網絡方面接受到不合理數量的不受歡迎

信息。目前只能從民事途徑申請禁制令，大多數不會選擇收費高昂而且費時的司

法程序。 

 

按照纏擾法的定義，一個人做出一連串行為對另一人造成騷擾，或一個人作出騷

擾行為後，安排另一人對受害者再進行騷擾，也可以被理解為上述作出騷擾行為

者共同作出一連串騷擾行為。 

 

故此，相對於繁瑣的民事司法程序，刑事化纏擾行為可以有效為日後遭遇有組織

網絡欺凌的受害網民提供保障。但是，建議的法例不能保障沒有串謀的網絡騷擾

行為。也就是說，網絡供應商沒有任何法律責任去監管那些出發生在他們所提供

的網絡平台上的沒有共同串謀的纏擾行為。 

 

立法會 CB(2)1097/11-12(06)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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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針對沒有組織的網絡欺凌／纏擾行為，區動認為值得當局進一步研究。現提

供以下參考案例： 

 

2012 年 1 月，尖沙咀名店 D&G 因「不准香港人拍照」而遭到過千名市民圍堵示

威抗議。一名 D&G 女員工在互聯網社交平台 Facebook 發表批評示威者的言論，

隨即遭到大量網民留言評擊，部份留言涉及人身攻擊之嫌，其後該女員工於網絡

的壓力下道歉，並承認她的家人亦感受到壓力。 

 

網民的留言沒有組織，但數量龐大而公開，足以對女員工及其家人構成巨大的心

理壓力。就此，不同人士在無組織的情況下，不約而同以「接力」的方式對某一

位人士做出令她感受到巨大壓力和驚恐的行為是否應該受到纏擾法制約？該名

人士的利益應否受到法例的保障？在這些情況下 Facebook 應否因為不採取任何

行動而要對該名人士的傷害負上法律責任？有但同時應該如何平衡網絡言論自

由？甚麼網絡的公開言論受纏擾法制約？甚麼網絡的公開言論不受纏擾法制

約？這些問題都值得當局進一步研究。 

 

(b) 免責辯護 

 

區動認為，「合理行為」已考慮到行為本身的性質，根據諮詢文件所言，即使行

為本質上被認定為騷擾，也可以因目的而被認為合理（例如：採訪該項新聞涉及

公眾利益）。採訪除了正當採訪外，也可以涉及不正當手段，例如一天內致電並

非公眾人物的事主數十次，甚至阻礙該事主正常生活以致行使其合法權益。如果

把新聞採訪全面免責，等同不合理地保障一些違反一般新聞界操守的行為。 

 

如果新聞界可以無條件地和全面地獲得免責辯護，收數公司、專責送達傳票人

士、護衛員、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等工作可能涉及連續聯繫個別人士的職業也應

該全面免責，而且他們的工作未必不涉及公眾利益，例如：護衛員執行其保安職

務、收數公司也可以合法途徑涉及協助追收欠款和議員的政治宣傳工作。傳媒工

作亦未必涉及公眾利益，例如：追訪娛樂界名人。 

 

如果為傳媒提供免責辯護，區動認為當局必須考慮以下五個問題： 

 

一、 如果一名傳媒工作者於非工作時間做出纏擾行為，而該名傳媒工作者辯稱

她的行為涉及公眾利益，她應否獲得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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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一名傳媒工作者於工作時間做出不涉及公眾利益的纏擾行為，她應否

獲得免責？ 

 

三、 如何界定傳媒工作者的「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工作時間」是

否其中一項提供或不提供免責辯護的依據？ 

 

四、 如果一名傳媒工作者於工作時間做出涉及公眾利益的纏擾行為，但她的行

為令受害人蒙受不能彌補的重大損失，例如：某傳媒工作者連續不斷追訪

某公眾人物（例如：政府高官），直接使該公眾人物造成巨大精神創傷甚

至自殺，在這種情況下，這名傳媒工作者應否獲得免責辯護？ 

 

五、 如果一名傳媒工作者於工作時間做出涉及公眾利益的纏擾行為，若她不必

要做出纏擾行為已可得到滿意的答案，但她仍然堅持做出纏擾行為，在這

種情況下，這名傳媒工作者應否獲得免責？（換言之，如何避免傳媒工作

者濫用免責辯護？） 

 

區動認為，在上述五個問題未有社會共識前，當局不應輕率無條件為傳媒或個別

界別提供免責辯護。 

 

法改會的建議為法院提供彈性，法院有能力為所有被檢控人士提供把關，區動相

信司法程序足以確保受檢控人士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如果擔心纏擾行為刑事化

會收緊新聞自由，那就如同在說法院在收緊新聞自由。這樣並不合理。 

 

(c) 罰則 

 

區動認為最高刑罰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兩年具足夠阻嚇作用，但同時區動同意

諮詢文件第 3.26 段所述，應該把知道其行為構成騷擾的纏擾者與那些不知道的

纏擾者區分，後者應給予較輕的罰則，例如：罰款或監禁兩者取其一。 

 

3. 總結 

 

區動支持當局盡早制訂纏擾法，以保障受纏擾行為騷擾的市民。區動期望未來的

纏擾法能夠有效制約互聯網上有組織的欺凌／纏擾行為，至於應否進一步制約無

組織的欺凌／纏擾行為，值得各方繼續探討。 

 

區動認為現時的「合理行為」條款已包含傳媒工作，並堅信法院能保障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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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對為個別界別提供免責辯護有所保留。區動憂慮免責辯護有可能被濫用，以

及香港社會和傳媒的多樣性和不規則性使提供免責辯護十分困難。區動理解纏擾

行為同樣具有多樣性，故此認為應該給予法院較大的彈性來處理涉及纏擾行為的

案件。 

 

青年區動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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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區動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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